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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在遭受冲突影响的空域运行的民用航空器的安全与安保 

行动： a) 注意到在发生武装冲突或潜在的武装冲突的情况下

民事和军事当局有必要进行密切协调；和b) 由于军事

需要或公共安全的理由一律限制或禁止其他国家的航

空器飞越贵国领土 

先生/女士： 

1. 我谨致函给你，因为你是国家主管民事当局，负责在军队介入冲突时启动协调，并负责对拟在

遭受武装冲突影响的空域运行的航空器运营人进行监督。 

2. 考虑到目前各地正在发生的武装冲突，我提请你注意可能存在对国际民用飞行安全的严重风险，

以及军民双方进行密切协调的迫切需要。在此方面，我提请你注意《国际民用航空公约》（Doc 7300号

文件）第九条规定，各缔约国由于军事需要或公共安全的理由，可以一律限制或禁止其他国家的航空器

在其领土上空飞行，如果需要此种禁区，则其范围和位置应当合理，以免空中航行受到不必要的阻碍。

随后应发布航行通告（NOTAM）或其他通知，告知必要的信息、意见和需采取的措施，并随后根据事

态发展予以更新。 

3. 启动协调过程的责任由其军队介入冲突的国家承担。采取特别措施以确保国际民用航空器运行

的安全和安保的责任，由负责在遭受冲突影响的空域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国家承担，即使在未启动或完

成协调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4. 根据所掌握的全部资料，负责提供空中交通服务的国家应该查明冲突的地理区域，评估对民用

航空器运行的危险或者潜在危险，并确定是否应该避免或可在特定条件下继续维持在冲突区域内或穿越

该区域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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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还忆及，每个国家应该不断审查在其领土内对民用航空的威胁程度，并制定和实施政策及程序，

根据由国家有关当局进行的安保风险评估，相应地调整其国家民用航空安保方案的相关要素。 

6. 国际民航组织的各项标准载于附件11 —《空中交通服务》、附件15 —《航空情报服务》、和

附件17 —《安保》，指导材料载于《关于对民用航空器的运行具有潜在危险的军事活动的安全措施手

册》（Doc 9554号文件）和《航空安保手册》（Doc 8973号文件，限制发行）。各国根据《公约》及其

附件的要求所承担的义务，不应当与国际民航组织在这些特殊情况下以国家级信件发送的危险通知混淆，

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在领土或公海之上，国家都不能有效地通知对民用航空运行安全的潜在风险。 

7. 我还提请你注意，运营人如果根据他们对所涉及的风险级别的评估，决定利用邻近飞行情报区

（FIRs）的替代航路，绕飞遭受冲突影响的各个空域，则有关当局有必要考虑和缓解安全风险和潜在的

拥挤后果。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秘书长 

雷蒙·邦雅曼 

2014 年 7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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